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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27  证券简称：深能源 A  公告编号：2006-060 
 

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能源”）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能源集团”）资产的事项，本独立董事经审阅深能源的有关资

料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能源《2004年度及

2005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合并会计报表》、《拟向能源集团收购

资产审计报告和备考合并会计报表》、《2006年度及2007年度合

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合并盈利预测》、《2006年度及2007年度

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》以及北京中企

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能源集团以资产认购深能源非

公开增发股票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认为： 

1、深能源与能源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按照关联交易协议进行

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

行的；公司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公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履行了法定的

批准程序。 

2、本次发行新股收购深能源之控股股东能源集团的整体资

产(除能源集团持有的深能源股权、直接及间接持有的珠海深能

洪湾电力有限公司、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以及少数目

前尚未明确产权的非主业房产外)，以及随后对其余电力资产的

收购之目的是实现能源集团整体上市；发行新股收购资产将大幅

提升公司价值，彻底消除原公司与能源集团之间存在的大量关联

交易及潜在同业竞争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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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发行新股收购资产符合触发要约收购的条件。如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

收购豁免申请，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需根据相关规定进行

要约收购。 

4、本次发行新股收购资产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；新发股份

定价原则公平合理；拟收购资产的价值已经评估机构评估，评估

机构独立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法适当，评估结果公允；

本次收购资产价格公平合理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会损害公司及流

通股股东的利益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黄速建  雷达  王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